[bookmark: _GoBack] 浙江衢州水业集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在线仪表运维服务采购项目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技术要求
㈠执行标准：
1.（HJ 355-2019）《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
2.（HJ 356-2019）《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㈡污染源在线设备运维内容
	设备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数量
	服务期

	COD分析仪
	哈希
	
	1台
	1年

	总磷、总氮分析仪
	DKK
	
	1台
	

	氨氮分析仪
	哈希
	
	1台
	

	数采仪
	杭州利奇
	RICHE2000
	1台
	

	PH计
	WTW
	
	1套
	

	等比例采样仪
	杭州利奇
	
	1台
	


注：以上在线监测系统已安装调试完成，并已通过当地验收，供应商应于开标前踏勘现场了解设备情况，评估运维期的风险。
㈢污染源第三方检测服务内容
	比对因子
	比对频率
	样品组数
	服务期

	PH、COD、氨氮、总磷、总氮
	1次/月
	3组
	1年


注：成交供应商委托负责比对工作的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必须取得计量认证合格证书（CMA证书），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出具的《实样比对监测报告》数据必须具有公正性且盖有CMA印章。
二、服务周期、要求及地点
1.本次采购的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2.成交供应商对采购人或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必须1小时内响应，2小时内运维人员必须到达指定维护地点。
3.运行维护服务期间，凡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和监控中心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损坏的仪器、设备、部件，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修复或更换，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均应计入投标报价中，供应商在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
4.根据运维规模，满足日常工作管理需要，配备足够的运维和实验室专职人员。所有从事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的操作、管理人员和实验室分析人员需持证上岗。
5.配备专门的备品备机库，有充足的一般备品备机，确保及时更换，根据使用情况定期清点，按实际需要增购。
三、付款方式
按年结算。服务期满后，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费用汇入成交供应商指定账户。
四、现场运维工作方案基本要求及考核要求
本项目运维服务工作中，对供应商的基本要求、运维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如下，以下未明确的内容参照《浙江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行维护工作指导意见》（浙环发[2010]19号）和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进行，并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和考核。生态环境部门对维保要求有修改的，以生态环境部门最新实施的要求为准。
㈠正常运行期间
1.日常运维
在线监测系统主要分为采样单元、监测单元、数据采集单元、辅助单元、监测站房单元几部分，每周检查维护1次，废水仪器日常运维按《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HJ/T355-2019）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HJ 356-2019）实施。
2.质量控制与保证
废水类省控以上站点实样比对每月1次至合格；质控样比对每周1次至合格，其它每月比对1次至合格；实际样品的比对试验应实施全过程比对，即要包含样品采集过程。每季度进行重复性、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试验。运维范围内监测设备（例如TP、TN等）或难度较大的，可以与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站达成合作协议的前提下，委托监测站进行日常比对。
3.监督核查
根据监督核查的要求，配合监督人员临时开展以上各类检查。
4.运行维护记录
操作人员对系统进行日常维护时，应做好维护记录。维护记录应包含上述3项工作的各相关记录。
㈡故障期间
1.故障诊断及修复
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时，必须第一时间报告当地环保运维监管部门。对于一些容易诊断的故障，运行维护单位应直接带备件到现场进行针对性维修，此类故障排除时间不应超过24小时；对不易诊断或维修的仪器故障，在48小时内恢复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若72小时内无法排除，则运行维护单位使用备机。监测仪器在维修后正常运行前应进行1次校验和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合格后，向当地管理部门提交测试报告并申请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2.故障期保障
省控以上站点设施非正常运行期间，要人工采样监测，每日不少于4次，间隔不得超过6小时，数据每日定时报送至当地生态环境局。
3.故障维修记录
操作人员对系统发生的故障进行维修时，应做好维修记录。维修记录应包含该系统故障状况、响应时间、故障分析、故障排除、申请恢复等工作的有关记录。
㈢停运期间
1.停运前维护
站位将长期停运的，必须向当地环保运维监管部门报告，并做好停运前的功能性检查。
2.停运期
停运期间，应继续开展仪器的日常维护，易耗品的功能检查，做好化学药品的管理。
3.重启前维护
站位长期停运后恢复监控需求的，在申请站点重启之前进行调试，达到验收要求后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申请重启。
4.记录
停运前、停运期、重启前的仪器维护应做好相应记录。
㈣考核要求
运行维护考核要求
	序号
	考 核 项 目
	考 核 标 准
	考核部门
	备 注

	1
	乙方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不端正、乙方现场工作不符合《安规》等（穿短袖，未正确佩戴安全帽）
	50-200 元/次
	
	

	2
	缺少运维三联单
	50-200 元/次
	
	

	3
	在责任范围内，不按时执行甲方安排的维修消缺工作
	100-500 元/次
	
	

	4
	乙方不按要求报送各类维修计划、施工组织设计、记录报表等
	100-500 元/次
	
	

	5
	乙方未按合同规定进行巡检、标定、更换耗材（如滤 芯、填料）等定期工作
	200-500 元/次
	
	

	6
	甲方发生应急事件，乙方不配合甲方临时安排的 应急处理工作（不限于合同范围）
	300-1000 元/次
	
	

	7
	由于乙方维修质量原因，或违反甲方执行的检修规 程、运行规程、作业文件而造成设备投运后不符合要求 导致停运返修
	500元/台/次
	
	

	8
	不执行釆购方检修质量验收制度
	100元/项
	
	

	9
	因运维方责任，发生上级部门通报批评
	1000-1500 元/项
	
	

	10
	省或地方上级部门和监督单位监测或抽查时、在现场进 行检测分析准确度抽测时：COD/氨氮、总磷总氮不符合要求；如抽测时系统设备故障，监测分析不能进行； 如采样等预处理有故障，或数据采集、传输、处 理有缺陷，影响数据有效采集。
	200-500 元/项
	
	

	11
	因乙方责任造成《固定污染源废水连续监测系统现场核查表》扣分
	如总分未达80分，扣 1000-1500 元， 每扣1分扣100元
	
	

	12
	乙方根据当地生态环境局认可的运行方案及国家生态环境局、浙江省生态环境局针对该类系统的运行技术规范及相应的管理要求，对该系统进行定期的维护、清洗、标定、维修等工作，若未按最新文件及国标及时更换运维台账 格式
	200-1000 元/项
	
	

	13
	每日巡检记录及日常维护和保养记录，每缺一项记录或记录中有错误
	200-500 元/项
	
	

	14
	维护记录未单独成册，不完整或不连续，不满足平均每周1次
	200-500 元/项
	
	

	15
	数采仪内参数设置有误
	500-1000 元/项
	
	

	16
	每月设备运转率和数据传输率低于90%
	500-1000 元/项
	
	

	17
	监测系统标液缺少或浓度不符合要求
	200-1000 元/项
	
	

	18
	若设备损坏严重且无法当场修复的，乙方应及时将该 设备进行维修直至系统恢复正常运转（不超过2个工作 日），若因乙方服务不到位、不及时造成延误系统恢复 正常运转，需甲方委托第三方进行人工检测，甲方 有权按情况对乙方按人工检测服务费的10〜30%的标 准进行考核。
	按实际费用
	
	

	19
	若系统仪器出现故障或甲方需要乙方对仪器进行检查，乙方须在接到通知之时起3小时（除夜间20时至 次日8时外）内到达现场进行维修。如环保要求有变化，按最新最严要求执行。
	200-500 元
	
	

	20
	每次环保检查，环保监测、计量检定等工作，乙方必须派运维人员参与，缺少一次
	500-1000 元
	
	

	21
	及时做好每台设备维护检修的纸质和电子台账（包括设 备检修记录、分析报告、消耗材料、工时等)，于每月3 号前交给甲方指定人员。次月3号前月度、季度、半年、全年运维总结，提出整改建议
	200-500 元/项
	
	

	22
	甲方发出生产现场文明整改通知单后，乙方仍旧不按期整改的
	200-500 元/次
	
	

	23
	乙方有关负责人不如实汇报工作情况，或隐瞒事实真相
	200-500 元/次
	
	

	24
	因乙方责任导致甲方被政府处罚，且造成甲方重 大经济损失时，（如处罚金额超过拾万、停产等），采购 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同时根据损失大小对乙方提出索 赔。
	按实际情况考核
	
	

	25
	遇到数据缺失或失真情况，没有应根据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及时进行补传或修约
	50-200 元/次
	
	

	26
	因系统故障导致自动监测数据显示异常或监测数据上传中断，乙方未能及时向当地环保管理部门做好备案和解释工作，并同步将信息反馈给甲方
	50-200 元/次
	
	



